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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國民身分證          蔣主任宜君、周彥亨           

一、事實陳述： 

       本案係製證室同仁 11 月 24 日上午接獲一名聲稱蘇○齡女士 

   兒子吳德○先生表示，收到其母親身分證補證通知單，懷疑他人 

   冒辦母親身分證，本所隨即展開此案調查。 

        11 月 24 日上午本所製證室接獲自稱蘇○齡長子吳德○先生 

    來電，說明收到蘇女士補證通知單，但其母親身分證在吳先生身 

    上並未遺失，因此懷疑身分證遭他人冒領。 

        本所隨即調閱身分證申請書並電請南港戶所傳真 95年全民換 

    證申請書以核對筆跡。 

        為確認實情，本所製證室及到府服務同仁於下午 1 時前往蘇 

    女士家中確認人貌，確認人貌後，當場請蘇女士簽名以確認筆跡， 

    在確認字跡大致相符後離開蘇宅。 

        11 月 24 日下午本所課長接獲另一名聲稱蘇女士次子的吳慶 

    ○先生來電表示：目前在美國，因其兄(吳德○)扣留母親身分證， 

    且涉及家中金錢問題，故曾請家人帶母親至本所辦理身分證補發 

    ，目前身分證由其妻羅○榮小姐保管，因擔心其兄再次帶母親至 

    戶所辦理補證，爰請求本所協助所內註記「蘇○齡女士 11 月 14 

    日於本所申請補證，現由羅○榮女士保管，如有到所申辦補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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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聯絡羅○榮小姐或吳慶○先生」。 

        同日下午(11 月 24 日)中山戶所來電本所，告知吳姓民眾曾去 

    電洽詢異地補發身分證問題，並經戶役政系統查知本所所內記 

    事，善意提醒本所吳姓兄弟可能至異地補證之疑慮。 

        11 月 25 日下午製證室同仁接獲信義戶所來電，告知吳德○先 

    生攜蘇女士至信義戶所補辦身分證，吳先生對本所所內記事提出 

    質疑，本所隨即向其說明，本所所內註記係為保障當事人權益， 

    並可避免重複補證情形發生，隨後本所依記事內容聯絡蘇女士二 

    子吳慶○先生。 

        11月 25日下午 4時信義戶所告知羅○榮小姐及其家屬已在現 

    場協調完成，信義戶所已註銷當次補證之請領。 

二、 法源引述： 

(一) 戶籍法第 56條第 1項：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

扣留，戶籍法第 57條第 2項：國民身分證…遺失或滅失者，應

申請補領。 

(二)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26條：

當事人國民身分證非依法律遭扣留者，得由本人向戶政事務所申

請補領，經由當事人敘明理由並具結後，戶政事務所應予補發。 

三、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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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疑義所在 

          旨案係吳姓兄弟間為取得母親身分證處理家中金錢事務， 

      而發生原身分證未遺失，卻重複替其母親申辦補領身分證情形。 

(二) 處理原則 

          自接獲吳德○先生第 1 通電話表示身分證被冒領疑慮開始 

      ，本所隨即成立國民身分證人貌辨識小組因應，並商請友所（南 

      港戶所）提供辨識資料，於確認當事人身分及申請書相片後， 

      迅速派員前往當事人家中，再次確認人貌、核對筆跡並瞭解爭 

      點，釐清冒領疑慮。 

          本案牽涉民眾私人財務事宜，公務機關實不宜介入，惟吳 

      姓兄弟卻利用開放全國任一戶所皆可異地補領身分證時機，避 

      開戶籍地南港戶所，各自聲稱母親身分證遺失，而分別帶母親 

      至不同戶所重複補證情形，本所進行調查後，明顯發現兩造說 

      詞不一。 

(三) 相關案例援引 

      無。 

(四) 社會影響 

        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公保證、退休證、軍 

      人國民身分證、退伍令、榮民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各類技 

      職人員證書（證明）……等種類甚多，然而國民身分證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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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者，往往成為他機關核發文件或審認案件之必備文件， 

      因此身分證核發錯誤可能致生損害於他人，應審慎為之。 

四、結論： 

(一) 本案處理 

     1.撤銷國民身分證請領： 

        因本所於所內註記，以及戶所間即時雙向聯繫，在確認蘇女    

    證後身分證並未遺失情形，經吳姓兄弟承認無誤後，由信義  

    戶所撤銷蘇女士民國 103 年 11 月 25 日再次補領之國民身分 

    證。 

      2.聯繫相關戶所本案處理情形： 

       全案達成協議圓滿落幕後，本所迅速將全案辦理情形通知南 

    港戶所、信義戶所及中山戶所知悉，以利對本案情之掌控。 

   (二) 實務建議 

      1.民眾因私人家庭因素（特別是財產上爭議問題）至兄弟姊妹 

     間扣留或保管長輩國民身分證案例，已是時有所聞，此類案 

    件，涉及民眾利用跨區異地時機，在原身分證無遺失或滅失 

    情形下，重複申辦補證問題，全案透過戶所間所內註記紀錄， 

    以及緊密協調聯繫，快速交換訊息下，成功降低跨區異地重 

    複補證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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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開放全國任一戶所皆可異地申辦國民身分證開始，重複請 

    領，甚至是偽冒領身分證案件便時有所聞，為降低跨區申辦 

    風險，將全案製成案例報告，作為教育訓練教材，除期許強 

    化同仁處理能力外，更盼望杜絕有心人士利用異地補證機 

    會，濫行或重複補證。 

  (三) 決議 

      戶所受理補發身分證應從嚴調查、依法行政，加強戶所相互聯 

       繫及調查，俾利核實補發證身分證，不應為求便民而逸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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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離婚登記           蔣主任宜君、 黃金祝           

一、 事實陳述： 

 

 

 

 

 

 

 

 

本案當事人倪○忻先生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持駐外館處驗證之離婚證

明文件及經法院公證處驗證之中文譯本來所申請與王○蘭女士離婚登

記。經查倪○忻先生與國人王○蘭女士於 82 年 10 月 25 日結婚，倪○

忻先生於 97 年 8 月 8 日喪失我國國籍；王○蘭女士於 98 年 6 月 9 日

喪失我國國籍，惟倪○忻先生復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回復我國國籍，

雙方於 105 年 6 月 21 日經美國法院判決離婚確定。續查倪○忻先生所

持之離婚文件，雖中文譯本文件之女方姓名與戶籍登記姓名王○蘭女

士相同，為求審慎，本所仍請其提供王○蘭女士中華民國護照、美國

護照文件影本，據憑確認其身分，另因雙方離婚時王○蘭女士已喪失

倪先生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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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籍，對於倪○忻先生究係應登記為與國人王○蘭離婚亦或應登

記為與美國國人王○蘭離婚，如登記與美國國人離婚，是否應加註配

偶喪失國籍記事以銜接兩筆記事，因無相關函釋得以引用，惟離婚為

事實行為，本所仍以相關法令規定及考量記事完整性等，於倪○忻先

生戶籍資料註記：「配偶王○蘭民國 98 年 6 月 9 日喪失國籍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註記」及辦理離婚登記，記事：「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

經法院裁判與美國國人王○蘭（英文名字）（出生年月日）離婚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申登」，完成登記作業。 

二、法源引述： 

(一) 戶籍法第 9條：：「結婚，應為結婚登記。離婚，應為離婚登記。」 

(二)  內政部 89年 4月 5日內戶字第 8903859號函說明二：「戶政事  

務所在國人喪失國籍而喪失戶籍後辦理戶籍登記，除註銷戶籍

前之原登記內容有誤外，可持憑證明文件申請更正加註相關記

事外，不再受理申辦其他戶籍登記」。 

三、問題討論： 

(一) 疑義所在 

1. 究應辦理國人倪○忻先生與國人王○蘭女士離婚，亦或辦理國 

人倪○忻先生與美國國人王○蘭女士離婚。 

2. 如辦理與國人王○蘭女士離婚登記，與內政部函釋喪失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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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再受理其他戶籍登記似有違背。 

3. 如辦理國人倪○忻先生與美國國人王○蘭女士離婚，得否於倪○

忻先生記事加註配偶喪失國籍記事，考量配偶喪失國籍記事非法

定應註記之事項，且為配偶之個人行為，得否逕由倪○忻先生同

意後加註，不無疑義，如不加註，結婚與離婚記事無法銜接。 

(二) 處理原則 

1. 依事件發生時間，倪○忻先生與王○蘭女士離婚判決時，王○蘭 

  女士已喪失我國國籍，應以事實情形據以登記。 

2. 戶籍資料個人記事記載應以完整、清楚及容易判讀為原則。 

(三) 相關案例援引：無。 

(四) 社會影響：無。 

四、結論： 

(一) 本案處理 

忻先生同意，為求資料完整及記事得以銜街，本所作法為於倪○

忻先生戶籍資料註記：「配偶王○蘭民國 98 年 6 月 9 日喪失國籍

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註記」，並以外國人身分補登王○蘭女士

基本資料後辦理離婚登記，記事：「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經法院

裁判與美國國人王○蘭（英文名字）（出生年月日）離婚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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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1 日申登」。 

(二)  實務建議 

     建議統一規範作業流程及記事例。 

(三) 決議 

   受理時應確認申請人資料是否正確，本案因屬個案性質，毋須另   

 為建議統一規範作業及記事例，另本案宜因應個案性質為斟酌調 

 整記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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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更正登記            廖主任雪如、林瑋茜 

一、 事實陳述： 

        本轄居民盧○雲女士（以下簡稱申請人）以辦理「李張○華」 

    遷葬所需，於 105年 4月 26日至本所申請更正其母李○華之母姓 

    名「張李氏」為「李張○華」，案經本所依職權查得李○華戶籍資 

    料之母姓名為「張李氏」、父姓名為「李○青」，另「李○青」戶 

    籍資料配偶姓名為「李張○華」，爰無法認定李張○華與張李氏為 

    同一人，又因申請人未提具相關證明文件，本所遂於 105年 5月 3 

    日發函至李○青曾任職之國防部、李○華曾任職之中華民國基督 

    教會協會查詢後，仍無法認定李○華與李張○華之親屬關係，105 

    年 5月 20日函復盧○雲女士，請其依戶籍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 

    定，提供足資證明文件，以為佐證。 

          嗣盧○雲女士於 105年 5月 23日至本所陳情，請本所調閱其 

      母李○華之出入境資料及李○九（李○青、李張○華之子）之就 

      職及就學之機關資料以為釐清，盧○雲女士復於 105年 5月 31日 

      另提「37年南京市發給之李張氏國民身分證」、「李張○華及李○ 

      華訃文」、家庭生活照片作為佐證，再次申請更正李○華之母姓名 

      「張李氏」為「李張○華」，爰本所於 105年 6月 7日發函請本府 

      民政局釋示，復函轉報請內政部釋示，內政部於 105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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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復，「案查申請人之母李○華，於民國 38年 9月 27日於南京市 

      來臺初設戶籍，其父姓名欄登記為『李○青』、母姓名欄登記為『張 

      李氏』，於民國 85年 5月 23日死亡仍登載母姓名為『張李氏』， 

      無相關姓名更正之記載。次查李○青、李張○華戶籍資料亦無記 

      載與李○華之父母子女關係，又李○華之長女盧○陵於 47年 7月 

      31日遷入李○青戶內，稱謂為『寄居』，尚難證明當事人親屬關係。 

      另案附訃文、家庭生活照片等，皆不符前揭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之證明文件；37年南京市發給李張氏國民身分證雖為政府 

      機關核發之原始國民身分證，惟該資料未記載李張氏與李○華之 

      身分關係。爰此，宜請申請人另行檢附符合上開規定之證件，例 

      如：法院裁判文件、申請繼承登記相關佐證文件等，由戶政事務 

      所本於職權審認。」本所遂於 105年 6月 29日發函通知盧○雲女 

      士，請依內政部函示內容，另行檢附法院裁判文件、申請繼承登 

      記相關佐證文件，俾利本所續為辦理。 

        上開通知函於 105年 7月 1日送達，盧○雲女士不服，於 105 

    年 7月 29日向本府法務局提起訴願。 

二、 法源引述： 

(一)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

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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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

理：一、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或登記戶籍前之戶籍資料。

二、政府機關核發並蓋有發證機關印信之原始 國民身分證。

三、各級學校、軍、警學校或各種訓練班、團、隊（肄）業證

明文件。四、公、私立醫療機構或合格助產士出具之出生證明

書。五、國防部或其所屬相關機關所發停、除役、退伍（令）

證明書或兵籍資料證明書。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

證書等。七、其他機關（構）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 

(二) 民國 34年 12月 14修正民國 35年 1月 3日施行之戶籍法，第

34條規定：「戶籍登記之聲請，除另有規定外，應由聲請義務人

向所在地之鄉鎮公所為之。」第 35條規定：「登記之聲請，以

書面為之，但有正當理由時，得由聲請人親向戶籍登記機關以

言詞為之。」第 36條規定：「登記聲請書應記載左列事項，由

聲請人簽名或劃押：一、聲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職業、籍別、及住所。二、聲請事件及年、月、日。聲請

人以言詞為聲請時，戶籍登記機關應依前項各款所定事項，製

作筆錄，向聲請人朗讀，並令其簽名或劃押。」 

(三) 內政部 82年 8月 5日台內戶字第 8203943號函示略以，提憑同

一戶籍管轄區內公民之保證書，係屬私文書，不得視為「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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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錯誤申請更正處理要點」第 4點第 7款「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現為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參照內政部

93年 4月編印戶政解釋函令彙編第 169頁）。 

(四)  內政部 105年 6月 27日台內戶字第 1050045132號函示略以， 宜 

 請申請人另行檢附符合上開規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之 

 證件，例如：法院裁判文件、申請繼承登記相關佐證文件等， 

 由戶政事務所本於職權審認。 

三、問題討論： 

(一) 疑義所在 

1. 申請人之母李○華自民國 38年 9月 27日於南京市來臺初設

戶籍，迄至民國 85年 5月 23日死亡，母姓名登載均為「張

李氏」，經本所依職權向相關單位竭力查調關係人資料暨戶籍

資料，仍無法認定李○華與李張○華之親屬關係。且自李○

華民國 38年來臺迄至民國 85年死亡，其間長達 46年，當事

人從未申請主張更正母姓名，申請人之申請確否為當事人生

前真正之意思表示，已無從查證。 

2. 李○華之長女盧○陵於民國 47年 7月 31日遷入李○青戶內，

該「遷入申請書」載明盧○陵之稱謂為「寄居」，按當時戶籍

登記之聲請書須向聲請人朗讀，並請其簽名或劃押，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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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為該遷入登記之申請人，依我中華民族慣俗及重視人倫輩

份，如當時稱謂填載「寄居」而非「孫女」或「外孫女」實

為有誤，何未曾有意思表示辦理更正？ 

3. 申請人提出之「37年南京市發給之國民身分證」、「訃文」、「家

庭生活照片」是否屬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並得依此認定李○

華與李張○華之親屬關係? 

(二) 處理原則 

本案盧○雲女士提訃文及生活照片申請更正，按內政部之函

示，私文書不得視為戶籍登記錯誤申請更正之足資證明文

件，且事實調查中容有諸多疑點，惟考量申請人表示係為辦

理李張○華之遷葬所需，本所遂於 105年 6月 7日以北市信

戶登字第 10530524620號函報本府民政局釋示，經內政部核

復略以，宜請申請人另行檢附符合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

開規定之證件，例如：法院裁判文件、申請繼承登記相關佐

證文件等，由戶政事務所本於職權審認。顯見訃文及家庭生

活照片於主管機關內政部，皆不符戶籍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三) 相關案例援引 

無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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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申請人主張李○華之母姓名「張李氏」應更正為「李張

○華」，本所善盡職責調查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釋示 

，請申請人提供例如：法院裁判文件、申請繼承登記相關佐

證文件等，以俾利本所核處，本所並無違誤之處，惟申請人

不服，於 105年 7月 29日提起訴願，並於 105年 10月 19

日經本市訴願審議委員會駁回。 

(二) 按戶籍登記係國家為辨明並管理與人民身分有關之重要事項

而為之制度，其具有公示性質，一經登記對人民及國家即產

生重大效果，如遇類此個案，建議仍報請民政局釋示。 

(三) 決議 

本案涉及個案情形，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以公文書

為認定依據；倘戶所已竭盡所能調查證據，仍無所認定時，

宜報請民政局請示，以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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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撤銷戶籍登記     黃主任宇葳、林家蔚 

一、事實陳述： 

       設籍本區居民肖 O 梅，原係大陸地區人民，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7 日以定居證申請初次設籍，申報戶籍資料為「出生日期：民國  

  67 年 3 月 9 日、生父姓名肖 O 平、生母姓名劉 O 清、出生地為四川 

  省營山縣」。 

      民國 104 年 6 月 9 日肖君親至本所欲申請生父姓名「肖 O 平」 

  更正為「肖 O 清」、生母姓名「劉 O 清」更正為「周 O 清」。並聲稱 

  其出生於大陸地區以當時年代並無出生證明書得以佐證，且現戶籍 

  登載之生父、生母姓名應為養父、養母姓名，但因故未於大陸地區 

  辦理收養，並提憑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海基會驗證之親屬關係公證 

  書載：「茲證明肖 O 清是肖 O 梅的父親，周 O 清是肖 O 梅的母親，…」 

  暨未經驗證之湖南省芙蓉司法鑒定中心之司法鑒定意見書、大陸地 

  區湖南省公安廳核發之常住人口登記卡影本 1 份等文件申請更正。 

      為求慎重，本所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提供肖君申請定居等申請書 

  相關資料，經移民署函復提供民國 98 年 10 月 2 日海基會驗證之出 

  生公證書載：「茲證明肖 O 梅、女、于 1978 年 3 月 9 日在四川省營 

  山縣出生。肖 O 梅的父親是肖 O 平（已死亡），肖 O 梅的母親是劉 O 

  清」與其民國 96 年 11 月 13 日填寫居留申請書內容「生父姓名是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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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清、生母姓名是周 O 清（養父母欄似有塗抹之處）、民國 98 年 

   10 月 15 日填寫定居證申請書內容「生父姓名為肖 O 平、生母姓名 

   為劉 O 清」。 

     經本所檢視前項文件，肖君所提憑經海基會驗證之親屬關係公   

   證書，雖符合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惟其 

常住人口登記卡登載之出生日期為 1982 年（民國 71 年）3 月 9 日、 

出生地為湖南省桃江縣，與戶籍資料又不相吻合，得否依親屬關係 

公證書辦理更正其父母姓名，因有疑義，報請釋示。 

     經內政部函請海基會函轉大陸中國公證協會協查，海基會後於 

105 年 3 月 22 日函復查證結果略以：「肖 O 梅申請更正父母姓名之 

大陸地區相關公證書，經大陸中國公證協會查證結果，（一）湖南 

省桃江縣公證處之親屬關係公證書係屬實。（二）陝西省寶雞市公 

證處之出生公證書，因與事實不符，已被撤銷，本會 98 年 10 月 2 

日證明已失其效力。」 

     本案有關肖君申請更正父母姓名之部分，因肖君所提憑之親屬 

關係公證書係屬實，核與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 

定相符，以申報錯誤之理由，予以辦理更正其父姓名為「肖 O 清」、 

母姓名為「周 O 清」。 

     然而本案肖君以不實之身分資料，於 98 年 10 月 15 日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定居證，並據以辦理初設戶籍登記，移民署亦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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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海基會函復查證結果，爰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 

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之相關規定，移民署於 105 年 5 

月 6 日撤銷其定居許可並註銷定居證，本所即依據移民署 105 年 9 

月 1 日通知辦理肖君之撤銷戶籍登記，並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註銷肖君之中華民國護照。 

二、法源引述：  

(一)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

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

之一，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

前條規定辦理：七、其他機關（構）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 

(二)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一年以上、五

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三、冒用身分或所提供

之文書係偽造、變造、無效、經撤銷或申請原因自始不存在。」

及第 4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定居，並辦妥戶籍登記，

有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定居許

可，並由移民署通知戶政事務所撤銷或廢止其戶籍登記。」 

(三) 戶籍法第 23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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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為撤銷之登記。」 

三、問題討論： 

(一) 疑義所在： 

       戶所於受理初設戶籍案件時係依照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資料， 

         然肖君於民國 96年 11月 13日填寫之居留申請書內容與民國 

         98年 10月 15日填寫之定居證申請書內容相差甚大，且其申請 

         書之養父母欄似有塗抹之處，移民署仍許可當事人之定居申請 

         並核發定居證？當事人申請定居時提憑與事實不符之文件，其 

         用意為何？ 

（三） 處理原則： 

本案有關更正之部分係依內政部 105 年 4 月 11 日函示，依戶

籍法相關規定辦理；撤銷戶籍登記之部分係依據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相關規定及內

政部移民署 105 年 9 月 1 日移署移陸琪字第 1050101801 號函

辦理。 

    (三) 相關案例援引： 

  無 

  (四）社會影響： 

 本案肖君申請個人戶籍資料之更正，係為申請其母、妹等人入

境來臺依親，實際上涉及肖君為申請來臺定居、設籍而謊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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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故各機關於執行業務、核發證件時，應秉持謹慎之

心態，並求證其所提憑文件之正確性。 

四、結論： 

(一) 本案處理： 

本案肖君 105 年 4 月 14 日親至本所辦理更正其父母姓名，本

所 105年 9月 5日逕為撤銷其戶籍登記。 

(二) 實務建議： 

大陸來臺人士，常見相關驗證資料取得不易且急於設籍，致常

有申報錯誤之情形，戶政所更應慎重仔細詳查所提之相關資

料，以免影響民眾權益。 

(三) 決議： 

    戶所受理類似案件時，倘對海基會驗證資料有疑義，仍應竭 

    盡查證義務，以核實戶籍資料之正確性，以嚇阻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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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變更登記            陳主任冠伶、王燕珠

一、事實陳述： 

      案係利害關係人黃○鎰先生，於民國 104 年 9 月 9 日向本所申 

   請「賈周○芬」變更其母姓名「周○治」為「劉葉○治」。經查當 

  事人「賈○○芬」之母於日據時期原登載姓名為「葉氏○治」，父 

  姓名不詳，母姓名為「葉氏○」，與「周○生」結婚冠夫姓為「周 

  氏○治」，民國 35 年光復後申報姓名為「周葉○治」，復於民國 41 

  年 12 月 20 日與「劉○生」結婚冠夫姓為「劉葉○治」迄今。案經 

  本所函請當事人「賈○○芬」應於 104 年 9 月 24 日前至本所辦理 

  變更母姓名「周○治」為「劉葉○治」，逾期得由利害關係人依法 

  辦理登記，惟當事人對於其母於其父「周○生」死亡後，改嫁他人， 

  並冠後夫姓為「劉葉○治」，致其須隨同變更母姓名，表示不能認 

  同，且無意義，不願配合變更，遂於 104 年 9 月 24 日向本所提起 

  訴願。 

      案經本所依法答辯後，復由本府法務局於 105 年 1 月 26 日作 

 成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 

 日內另為處分」。本所遂依訴願決定於 105 年 2 月 15 日函請訴願人 

  有關本所作成應變更母姓名之處分，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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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源引述： 

（一）戶籍法第 21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 

   記」。 

（二）戶籍法第 46 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 

    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 

   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  

（三）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12 條規定：「本人申請 

   改姓、名或姓名時，戶政機關應同時依職權於其配偶、子女戶 

    籍資料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並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 

   偶及子女」。 

（四）另按有關 104 年 5 月 20 日公布修正後姓名條例第 12 條規定可 

   否適用於該條例修正前當事人尚未辦理配偶、父母姓名變更疑 

   義案，依本府民政局 104年 6月 23日北市民戶字第 10431893200 

   號函轉內政部 104 年 6 月 18 日台內戶字第 1040421432 號函復 

   略以，「……旨案請依修正後姓名條第 12 條規定辦理。」，即依 

   函示意旨對該條例修正前之個案亦適用之。 

三、問題討論： 

（一）疑義所在 

    1.本案係當事人「賈周○芬」對其現行登記多年之母姓名「周○治」， 

   因其母改嫁冠後夫姓為「劉葉○治」，被處分機關要求應隨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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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並須隨同更換其身分證，認為其母改嫁「劉○生」後，並   

   未隨同至其「劉」家生活及受「劉」家養育，與「劉」家亦無 

   任何瓜葛，然卻須將母改嫁後冠「劉」姓之事實，明確登載於 

   其戶籍資料及身分證上，表示相當不能接受，並對申請人黃○ 

   鎰先生並非其直系親屬，無權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更正其母 

   姓名，亦認本所應不予受理其申請。 

  2.本案係依利害關係人黃○鎰先生檢附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之 

   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暨繼承系統表，為辦理「葉○」之繼 

   承登記，查當事人賈周○芬女士與黃○鎰先生均為繼承人(同為 

   「葉○」之曾孫)，本所認定具有利害關係。 

  3.本案於得知當事人不願辦理登記後，本所已主動與地政機關協 

   調，該機關亦表示因個案特殊，可憑本所之復函已敘明當事人 

   之母姓名，係因其母冠後夫姓後未隨同變更所致登載不一致， 

   非必要求當事人一定要辦理母姓名變更登記，並經本所轉知利 

   害關係人後，該利害關係人亦表示將不會再就本案申請登記， 

   惟當事人仍堅持訴願。 

4.有關當事人之戶籍登記案，係由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者，戶政 

機關仍須先行催告當事人限期辦理，或表示意見後，逾期才得 

由利害關係人辦理登記，尚未發生因登記造成當事人權益影響 

之情事，究否屬行政處分，亦或僅為通知性質? 惟本所於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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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加註教示條款，亦造成當事人堅持訴願。 

（二）處理原則 

   1.本案因攸關當事人權益，當事人堅持訴願，本所並依法答辯重 

點略為:(1)本案申請人與當事人同為被繼承人「葉○」之曾孫， 

得認具有利害關係(2)本案應屬通知性質，非行政處分，應為訴 

願不受理(3)縱令本案應屬行政處分，基於維護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及正確戶籍資料，本所依相關法令作成當事人應辦理變更母 

姓名登記，及逾期後得由利害關係人辦理之決定，亦於法有據， 

並無違誤。 

2.案經本府 105年 1月 26日府訴一字第 10509009600號訴願 

     決定書，決定主文為「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 

      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理由略謂：……行政法院 

      75年度判字第 362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 

      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 

，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 

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 

。查本件案外人黃○鎰為辦理繼承葉○（黃○鎰及訴願人之曾   

祖母）之繼承登記，以利害關係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 

訴願人之戶籍資料母姓名「周○治」，變更為「劉葉○治」。經 

原處分機關以申請人與訴願人均為被繼承人葉○之繼承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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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而受理其申請，並審認訴願人戶籍資料親姓名應變更 

登記為「劉葉○治」，而通知訴願人應辦理相關戶籍變更登記。 

惟查訴願人與申請人之祖母同為被繼承人之養女葉○，申請人 

父親與訴願人母親，同為葉○所出之子、女。是申請人與訴願 

人得繼承葉○遺產之法律上地位相同。則本件申請人對訴願人 

戶籍資料母姓名是否變更登記為「劉葉○治」，有何法律上利害 

關係？訴願人戶籍資料母姓名登記為「周○治」或「劉葉○治」， 

是否影響申請人黃○鎰繼承葉柳遺產之權益，而得由申請人黃 

○鎰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辦理變更登記，不無疑義，容有再 

行研酌餘地。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 

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4.本所遂依訴願決定於 105年 2月 15日函請訴願人有關本所作成 

應變更母姓名之處分，應予撤銷。 

（三）相關案例援引 

   無 

（四）社會影響 

      無 

四、結論： 

（一）本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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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本府法務局訴願決定為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處分，本所即依訴願結果辦理，亦基於尊重本案當事人因情感 

因素不願隨同變更母姓名，及原利害關係人亦表示不再申請當 

事人變更母姓名登記，本所遂依訴願決定，配合撤銷原處分。 

（二）實務建議 

 1.按民國 104年 5月 20日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12條規定：「本人申 

請改姓、名或姓名時，戶政機關應同時依職權於其配偶、子女 

戶籍資料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並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 

配偶及子女」，及有關 104年 5月 20日公布修正後姓名條例第 

12條規定可否適用於該條例修正前當事人尚未辦理配偶、父母 

姓名變更疑義案，依本府民政局 104年 6月 23日北市民戶字第 

  10431893200號函轉內政部 104年 6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104042 

  1432號函復略以，「……旨案請依修正後姓名條第 12條規定辦 

  理。」，即依函示意旨對該條例修正前之個案亦適用之。係為維 

  護戶籍資料之正確性，以免發生更改姓名之當事人與關係人戶 

  籍資料之不一致，造成使用上之困擾。然查本案當事人之母姓 

  名須隨同變更，係緣於母改嫁他人冠後夫姓所致，已造成當事 

人認同問題，不願辦理登記，基於同理心亦不難理解。故對於 

當事人因改冠後夫姓之姓名變更，其子女若係前次婚姻所生， 

是否應尊重該子女意願，選擇是否辦理隨同變更，亦即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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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特殊個案可否暫不依職權辦理變更登記，俟其有需要再行辦 

理，較符合其情感上之需求。 

   2.有關本案經本府法務局訴願決定為原處分撤銷並另為處分，其理 

由主要為本案利害關係人是否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有疑義， 

然查本所係以本案之利害關係人與當事人同為被繼承人之曾孫 

，而認有利害關係，惟經再次審查利害關係人原提具之新北市 

中和地政事務所 104年 8月 19日中登補字第 000560號土地登 

記案件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雖有提及「請釐明劉葉○治是否 

確有拋棄繼承之疑義後再憑續辦」，然未明確敘明需先釐清劉葉 

○治之女「賈周○芬」母姓名登記之疑義。然何謂具有法律上 

之利害關係，其認定標準為何?是否意謂各戶政事務所往後受理 

是類案件對於利害關係人之認定，應憑其他機關開立之相關補 

正通知書，明確載有為釐清相關權益，當事人應辦理之相關戶 

籍登記事項，方可受理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以免爭議。 

  3.另有關本案係依法先行催告當事人限期辦理變更登記，逾期得   

由利害關係人依法辦理，參考司法院 104年 11月 10日最高行

政法院 104年 11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內容謂

以，……行政機關如係以作成終局決定為目的前所為之指示或

催告，因不發生規制效力，自非行政處分。爰對於現行各戶政

所於作成戶籍登記前所為函請當事人限期辦理或表示意見之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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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否應統一不加註教示條款，俟利害關係人若於催告期滿

後，並辦理完成當事人戶籍登記後，再行通知當事人，並加註

教示條款，以免爭議議，並減少訟源。 

(三) 決議 

日後戶所遇有訴願案被本府法務局撤銷另為處分時，宜將該案

作為戶政案例研討會的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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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項目：變更登記            蕭主任銀城  呂幸子 

一、事實陳述： 

       本案係己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新移民潘○嬌女士於 105 年 03   

   月 09 日申請其在臺無戶籍之父姓名、母姓名譯名變更登記案例。 

       潘女士於 105 年 03 月 09 日來所辦理其在臺無戶籍之父姓名、 

   母姓名譯名變更登記，經查潘女士於民國 99 年 4 月 23 日取得我國 

   國籍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於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完成初設戶籍 

   登記，並依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上父姓名譯名為潘○、 母姓名譯 

  名為連○燕登載其個人基本資料。 渠於 103 年 7 月 29 日申請由臺 

  中市太平區遷入本轄寄居於洪○忠先生戶內，復於 104 年 8 月向臺 

  北市士林區公所社會課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查，備查送審文件其 

  一即為由其原屬國開立並經我國於當地駐外館處驗證之父、母戶籍   

  資料，於申請該證明文件前, 始發現其父、母姓名譯名有誤。 惟於 

  申請定居證時不諳中文未有察覺錯誤。為正確父、母姓名譯名始提 

  出變更登記。 依據內政部 100 年 9 月 27 日台內戶字第 1000184751 

  號函釋略以：「按姓名條例第 1 條規定略以:「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 

  以 1 個為限，並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同條例第 4 條規定： 

  「學歷、資歷、執照及其他證件應使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無效。」 

  復按內政部 95 年 8 月 28 日台內戶字第 0950135601 號函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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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條例僅規定外國人與我國人結婚於辦理結婚登記時，應取用中 

  文姓氏，並未明文規範國人之外籍配偶不得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爰准其外籍配偶更改姓名，惟以 1 次為限。」考量外籍人士不諳 

  法令及我國國民姓名使用習慣，於外籍生母未歸化我國國籍及辦理 

  初設戶籍前，得依上開函釋意旨申請更改○君之母姓名登記，惟以 

  1 次為限。」本所遂依內政部上開函釋為保障當事人權益及戶籍登 

  記正確性，受理潘○嬌女士申請變更其父姓名譯名為潘○店，母姓 

  名譯名為阮○沁，變更登記後潘○嬌女士之個人記事登載為「原登 

  記父中文譯名潘○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變更」及「原登記母中文譯 

  名連○燕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變更」。 惟寄居之戶內戶長妻潘○紗 

  同屬越南國籍經歸化並於 101 年 7 月 23 日取得我國國籍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初設戶籍之新移民，其父姓名譯名為潘○店，母姓名譯 

  名為阮○沁，雖據潘○嬌女士陳述其與潘○紗女士確為血親姐妹， 

  先後嫁來臺灣並依親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依國人姓名使用習慣，似 

  宜於受理潘○嬌女士申請變更父、母姓名譯名時隨同變更其稱謂寄   

  居為妻姊，潘○嬌之子洪○易為妻甥，惟依職權審認個案，譯名係 

  由當事人依母語填寫提出申請變更，變更後雖與潘○紗父母姓名譯   

  名一致，尚難推定其為血親姐妹,故宜維持原戶稱謂。並於所內註記 

   「105.03.09 僅就父母中文譯名作變更，不作親屬關係證明，稱謂不 

   變更。」同時委婉告知請其出具經原屬國開立並經我國駐當地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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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處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辦理稱謂變更登記。 

       本所考量該案於潘○嬌女士未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稱謂變更登 

   記前，各轄區受理該戶遷徙登記案件時，似易以國人姓名使用習慣 

   誤植稱謂，而使潘○嬌女士與潘○紗女士間接取得血親姐妹之親屬 

   關係證明，甚而衍生後續繼承的法律問題。  

二、法源引述： 

    依據內政部 100 年 9 月 27 日台內戶字第 1000184751 號函釋略以： 

   「按姓名條例第 1 條規定略以：「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以 1 個為 

  限，並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同條例第 4 條規定:「學歷、 

  資歷、執照及其他證件應使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無效。」復按 

  內政部 95 年 8 月 28 日台內戶字第 0950135601 號函略以：「…姓名 

  條例僅規定外國人與我國人結婚於辦理結婚登記時，應取用中文 

  姓氏，並未明文規範國人之外籍配偶不得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爰准其外籍配偶更改姓名，惟以 1 次為限。」考量外籍人士不諳 

  法令及我國國民姓名使用習慣，於外籍生母未歸化我國國籍及辦 

  理初設戶籍前，得依上開函釋意旨申請更改○君之母姓名登記，    

  惟以 1 次為限。」 

三、問題討論： 

 （一）疑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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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國人姓名使用習慣，新移民因結緍依親先後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而申請變更父、母姓名譯名與關係人相同時，易造成稱謂 

   誤植間接取得親屬關係證明，就身分登記而言不可謂欠缺週延 

   ，影響戶籍資料的正確性，就個案審認，當事人間亦可能衍生 

   民法上順位繼承人的法律問題。 

 （二）處理原則 

   現行作業，僅於本所「所內註記」，善盡提醒戶所同仁受理案 

   件審查個人資料時之注意，但是類註記會隨當事人遷離或資料 

   下除戶檔時消失，而另一項「特殊註記」管理項目中亦無適當 

   選項可作登記(附件一)，以完善後端管理，針對現行作業不足   

   處，本所已就「特殊註記」項目以新增選項的方式提出問題單， 

   以作為後端資料管理改善的輔助。日後於是類案件之管理，於 

   當事人未提具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原屬國核發之親屬關係證明文 

   件前，以特殊註記方式警示，或於檢具證明文件辦理變更稱謂 

   後，以類同多胞胎特殊註記管理方式註記- ○女○○○(統一編 

   號○○○○○○○○)登載。 

（三）社會影響 

     現今社會國際融和之婚姻日多，新移民間之親屬關係聯結在實 

      務上恐日益增多，因相關法令無特別規範，目前依前述方式作 

      為戶籍資料後端管控，亦可釐清相關申請人在戶籍資料申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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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時或相關法律關係之適格地位。 

四、結論： 

（一）本案處理 

    依據內政部 100 年 9 月 27 日台內戶字第 1000184751 號函釋 

    受理潘○嬌申請父、母姓名譯名變更登記，並於所內註記不 

    作為親屬關係證明。 

（二） 實務建議 

    爾後遇此類案件，爰請各戶政事務所依內政部 100年 9月 27 

    日台內戶字第 1000184751號函釋意旨辦理外，落實當事人註 

    記，亦經由本案例之研討，使日後類似案件能有所依循。 

    (三) 決議 

          維持士林戶所作業流程，但日後個案仍有疑義時，協請當事 

          人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或 DNA文件作為佐證，或將該個案報請 

          內政部請示，以利核實親屬關聯性。 

 

 

 

 

 


